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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气候问题，中国在2020年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3060”的碳排放目标，同年在《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称《建议》）中提

出要“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碳汇经济随之衍生。中国林业碳汇经济起步较晚，在发展过程中主要面临

气候剧烈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风险、森林碳汇损失风险以及随之而来的林农收入波动风险等问题。作为乡

村振兴和林业产业振兴的重要一环，林业碳汇迫切需要有效的金融市场工具为森林碳汇规模提供风险保障。

保险通过风险管理和风险补偿，具有发现风险、规避风险和分担风险的功能，是助力农村产业的“防火墙”

和“安全网”，能够促进产业经济稳定发展。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发展农业保险，健全农村金融

服务体系。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着力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

济的渠道”，同时“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为农业保险

「摘要」近年来,森林碳汇在实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林业碳汇经济作为

乡村振兴和林业产业振兴的重要一环,迫切需要优质高效的绿色金融保险产品和服务。论文在分析

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林业碳汇指数保险具有“保险—碳汇规模—社会经济—气候调节”的

价值路径机制,认为林业碳汇指数保险通过定损赔付来保护森林和碳汇规模,有助于林农等经营主

体稳定收入,实现碳汇的经济效益。林业碳汇规模稳定有利于促进林业碳汇产业发展,落实“双碳”

和乡村振兴等社会目标,从而实现社会效益。在这个过程中,森林经营管理能促进碳库积累,达到

调节气候的生态效益。同时采用案例分析法,以福建省龙岩市林业碳汇指数保险创新为案例,对林

业碳汇保险实践的内容、成效和不足进行深入剖析。最后,提出完善林业碳汇指数保险价值实现路

径的政策建议：一是找准路径的关键堵点,完善保险产品设计和尽快恢复碳市场交易；二是调动各

方面生产要素向碳汇保险创新倾斜,激发保险价值实现路径的内生动力；三是保险价值实现路径涉

及多个领域和多方市场主体,不仅要维护保险市场和碳市场的有序竞争秩序,还要加强法律体系建设,

在宏观上保证碳市场运行规范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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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碳汇指数保险的价值实现路径探析

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指明了方向。

中国森林面积达2.3亿公顷，森林资源丰富，林业碳汇潜力巨大（姜霞、黄祖辉，2016）。林业碳汇经济

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林业碳汇经济不仅能提高林农收入与林业产值，促进林业经济的发展，

实现乡村振兴，更有利于促进森林固碳增汇和“双碳”战略目标的达成。林业碳汇指数保险是依托于碳市场

交易，在碳汇林生长过程中规避碳汇损失风险的绿色金融衍生品。如何利用碳汇指数保险保障碳汇规模、

促进碳汇交易进而实现社会经济以及生态效益是目前发展林业碳汇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福建是中国

南方重点集体林区，发展碳汇经济具有天然的区域资源禀赋优势（乔琴等，2023）。作为近年来全国农村普

惠金融改革试点地区之一，福建省龙岩市在林改确权的基础上不断深化绿色金融改革，率先在全国开展林

业碳汇指数保险试点，成为中国农业绿色保险创新的典型案例。

碳汇是清除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过程，林业碳汇是通过森林管理、植树造林等措施，吸收大气中的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并与碳交易结合的活动与机制，具有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等

功能。王静、沈月琴（2010）认为，林业碳汇不仅具有森林碳汇的自然属性，还具有人工属性。林业碳汇指

数保险是建立在碳汇方法学基础上，以多种不同植被固碳能力分析成果为计算依据，综合当地林业损失风

险的多年历史数据，建立林业损毁与固碳能力的大数据模型，将森林碳汇能力减弱的损失进行指数换算，

在实践中结合遥感等数字手段对指数进行监控，根据指数来决定是否对承保的林木进行赔付并确定赔付比

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福建省林业局，2021）。相对其他碳汇保险，这种指数型保险具有一系列优点：一是相

比传统森林保险，指数保险的赔付金额更高；二是赔付时间短，保险公司在出险后，能够通过碳汇指数直接

决定是否进行赔付并确定赔付金额，省去了核损过程；三是节省成本，通过免去山林核险等环节，保险公司

能够大幅节省人力、物力和资金成本，降低管理费用；四是缩短抢险时间，出险后快速赔付能为林农灾后减

损和及时修复森林碳汇缩短时间，从而最大程度保障本地碳汇规模（降彩石，2022）。中国林业碳汇保险项

目试点分散，保险规模较小，截至2022年，中国林业碳汇保险项目累计为约80万公顷林地提供超过2亿元

的风险保障。

本文以龙岩市新罗区林业碳汇指数保险创新为例，在剖析碳汇指数保险的内容机制基础上，试图厘清

碳汇指数保险促进林业碳汇经济发展的价值实现路径，并提出进一步完善林业碳汇指数保险价值实现路径

的建议，以助力保险更好服务林业经济，达成乡村振兴和“双碳”的社会总目标。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绿色金融是提升经济韧性、推动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李玉梅等，2023）。双碳目标下产业

转型错综复杂，需要巨大的资金供给和多元化绿色金融工具的支持。碳汇保险是林农进行风险管理的市场

金融工具之一（王祝雄等，2013），也是落实双碳目标、促进碳汇经济发展的重要绿色金融工具。林业碳汇

保险最早起源于新西兰、美国等发达国家。得益于政府支持和推广、碳交易市场发展较早以及森林规模集

中等因素，早期林业碳汇保险取得较快发展，但后期受制于财政补贴不足、自然灾害频发以及碳交易体系

不健全等原因而发展放缓。近年来全球气候升温、巨灾频发，林业碳汇保险再次成为各国绿色发展战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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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热点（Swiss Re Institute， 2021）。2009年，澳大利亚保险机构STEEVES AGNEW推出了全球首单碳

汇损失险，2021年以来，中国也在“双碳”目标的指引下，以广东、福建、江西等省为首，全国各地先后进

行碳汇保险试点，创新出多种林业碳汇保险工具与运营模式。根据保险标的与责任、保额及理赔模式等不同，

主要有福建顺昌的“林木碳汇价格保险”、江西黎川的“碳汇林价值保险”、广东云浮“林木碳汇综合价值保险”

等（秦涛等，2022）。

目前学界一般从保险理论或者风险管理理论出发来解释林业碳汇保险的作用。风险是保险的基础和

前提，是“可测算的可能性”。林农在护林营林过程中不仅面临巨灾等自然风险，也面临价格波动等一系

列市场风险（史清华、姚建民，1994）。农业保险通过在灾后提供经济补偿，帮助农户尽快恢复生产，从

而达到转移和分散风险、保障农户生产生活稳定的作用（庹国柱，2022）。Subak（2003）和Song & Peng

（2019）分析了保险在林业碳汇产出中发挥的作用，肯定保险在补偿森林碳汇损失、提高林农林企护林营

林积极性等方面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林业碳汇保险作为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的特性，其供需

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达到均衡，需要政府以“补贴”的形式进行介入和干预，因此在实践中各国往往是

政府发起和主导农业保险研发，农业保险也需要大量财政资金支持以及政府监管（杨博文，2021；庹国柱，

2020）。

学界对于林业碳汇保险的探索主要体现在林业碳汇保险试点经验、运行模式和产品设计的评价方面（郑

芊卉，2019）。从研究方法来看，既往研究较少采用定量分析法，主要采用案例分析法或比较分析法进行定

性研究，对不同试点地区的林业碳汇保险类型、面临的问题和应对策略等进行总结分析。有学者总结了国

内外林业碳汇保险发展情况，提出林业碳汇保险的进一步发展措施。林全德等（2021）根据保险标的不同，

将林业碳汇保险主要分为保障林木损失、碳汇损失以及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下降导致的收入损失三类。秦涛

等（2022）梳理了目前国内开展的四种林业碳汇保险产品并进行了对比分析。总体来看，林业碳汇保险发展

目前面临如下问题：第一，在运行前期，碳汇保险由于普遍研发周期长、企业开发成本高、项目审核流程繁

琐以及保险定价机制缺失导致产品创新困难（金婷等，2021）；第二，在运行过程中，碳汇核算方法以及监

测技术不成熟，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规范模式从而导致碳汇保险试点推广困难。面对以上问题，国内学者

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提出了应对策略：一是在宏观上，要加强财政资金支持，为林业碳汇保险开发提

供稳定的政策及金融支持体系；二是在微观上，要继续优化林业碳汇保险产品，完善碳汇计量方法，提高碳

汇监测技术，进一步提升定损理赔基层服务等（李微、陈湘，2023）。

目前中国林业碳汇保险试点方兴未艾。但综上可知，如何通过具体保险试点案例，进一步从理论上解

释碳汇保险促进林业碳汇经济发展的价值路径方面还未有相关研究。本文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于，通过对

龙岩市新罗区林业碳汇指数保险创新案例进行分析，剖析林业碳汇指数保险创新的内容机制，创新性地指

出林业碳汇指数保险服务林业碳汇经济发展遵从“保险—碳汇规模—社会经济—气候调节”的价值实现路

径，证明了保险在保障森林碳汇规模到促进碳汇交易、进一步提高林农收入和林业产值路径中的理论价值，

为促进碳汇保险创新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对健全碳市场交易和促进碳汇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在剖析

龙岩市林业碳汇指数保险实践的创新和不足的基础上，结合过往研究，提出林业碳汇指数保险创新进一步

助力林业碳汇经济发展的建议，以促进林业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等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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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林业碳汇指数保险的价值实现路径的机制分析

林业碳汇指数保险作为一项绿色金融创新工具，可通过保险的灾后风险补偿功能，实现森林碳汇定损

赔付，从而稳定森林碳汇规模和林农营收，提高林农林企护林营林的积极性，实现该保险的经济效益。而

稳定的林业碳汇为参与碳市场交易奠定了基础，有利于完善林业碳汇产业链，加快林业碳汇产业化进程，

同时提高林业产值、带动经营主体增收致富，进而落实“双碳”目标以及乡村振兴目标的社会效益。同时该

保险的碳汇指数化赔付标准省去了灾后现场核损环节，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灾后快速理赔节省了森林修复时

间，有助于森林碳汇快速恢复和积累，帮助大气中二氧化碳沉淀和固定，在发挥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进

一步实现调节气候和大气保护的生态效益。因此，林业碳汇指数保险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于

一体，其价值实现遵循“保险—碳汇规模—社会经济—气候调节”的传导路径。林业碳汇指数保险的价值实

现路径如图1所示。 

首先，林业碳汇指数保险与其他金融产品不同，它既是金融产品，又是一项农业支持政策，具有政策

和金融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从金融的角度来看，它具备保险本身的基本功能和相关衍生功能。根据保险

理论，保险在发现风险、规避风险和分担风险方面具有专业性，提供资产风险管理和灾后风险补偿。林业

碳汇损失赔款用于灾后资源救助和碳源清除、碳汇资源培育及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等有关费用支出，保险公

司借助卫星遥感技术高效监测森林碳汇的灾后损失情况，与林业部门联合查勘定损，使灾后赔款支付迅速

到位，有利于稳定森林碳汇规模，为林农收入进行兜底，是保障林农收入的有效金融工具之一。另一方面，

林业碳汇指数保险又具有农业保险的政策属性，农业保险除了具备保险的基本功能外，还有促进农业产业

发展、保障农产品稳定供应等作用（董翀等，2022）。农业保险市场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林业碳汇指

数保险作为一项“准公共产品”，在服务林业碳汇金融的过程中具备一定的生态公益性，对乡村可持续发展

产生正向外部性。根据外部性理论，仅仅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实现林业碳汇指数保险的有效配置，因此该保

险的推广需要政府“有形的手”进行干预，才能实现保险的有效供给。因此，从实践上来看，林业碳汇指数

保险市场主要以寡头竞争形式在地区范围内运行，其竞争不充分、市场不活跃，保险前期开发和中后期运

行的周期长，赔付频次低但单次赔付数额巨大，对财政的依赖性较强，是保障森林碳汇规模和稳定林农收

入的重要金融政策工具。

其次，稳定的碳汇规模为

林业碳汇参与碳市场交易奠定

了基础。碳汇市场的建设为林

业碳汇交易获取经济收益提供

了渠道。碳市场机制作为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近

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

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的图1   林业碳汇指数保险的价值实现路径

林 业 碳 汇
指 数 保 险

快 速 定 损
赔 付 稳 定 碳 汇 规 模

林 农 收 入
( 经 济 效 益 )

奠 定 基 础
碳 市 场 交 易

林 业 碳 汇
产 业 化 林 业 兴 旺 与

“ 双 碳 ” 目 标
( 社 会 效 益 )  

气 候 调 节
和 大 气 保 护
( 生 态 效 益 )

林业碳汇指数保险的价值实现路径探析



2024年第 06期（总第531期）

34 农村金融研究 June 2024 

《京都议定书》确立了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则，正式推动建立了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15年《巴

黎协定》提出了碳排放权交易的管理和实施安排，随后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上各国进一步对《巴黎协

定》的细则进行谈判，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届缔约方大会引入国际碳减排交易合作机

制——可持续发展机制，以串联全球各地碳市场，提高全球减碳效率。截至2021年12月，全球共计建成

25个碳市场，其中欧盟、美国、韩国和新西兰等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欧盟碳市场主要由

政府主导，采用“自上而下”的交易体系，由总量限制和强制减排两种分配方式组成；美国碳市场则相反，

由企业家和地方政府推动成立，形成多个区域性碳交易市场；新西兰碳市场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将林业部

门纳入碳排放交易计划的国家。

全球碳排放总量由于约定而受到限制，使得国家和企业的碳排放权具有了稀缺性。将碳排放权合理

分配到各交易主体后，市场主体之间通过排放权交易或者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获得减排凭证，形成碳交

易市场。碳市场通常由碳配额市场和碳信用市场组成，实际碳排放量大于初始碳配额的企业通过购买富余

碳排放配额企业的额度或者补充机制下的碳信用来抵消自身的碳超排量，避免法律处罚。而节能型企业则

可以通过出售尚未使用的配额达到创收和减排的目标。目前中国碳市场还是政策性市场，以强制配额市场

（Chinese Emission Allowance， CEA）为主，核证自愿减排市场（China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ation， 

CCER）作为重要补充，二者互相独立。不同于CEA市场碳排放配额交易针对高碳排企业的约束、需强制

执行，核证自愿减排交易则基于自愿，侧重鼓励企业参与减排项目，以抵消企业的碳排量，降低企业生产

成本。现阶段中国CCER项目虽重启在即，但碳交易主要仍以CEA市场进行碳排放配额交易为主，林业碳

汇交易将受到碳排放配额供需的影响，碳价也会进一步作用于林业碳汇项目的供需。一方面，碳市场就是

通过末端的碳定价来倒逼前端高耗能企业的低碳转型，碳价上升会提高企业碳排放成本，刺激企业购买林

业碳汇项目抵消自身碳排放，提高林业碳汇项目的市场需求。而另一方面，企业对碳汇项目需求的增加也

会抬高碳价，提升林业碳汇收益，带动林农增收致富，促进林农护林营林和林业长期可持续经济效益的实现。

2023年9月，生态环境部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办法（试行）》条例，指出符合规定的温

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应当来源于可再生资源、林业碳汇、甲烷减排等有利于减碳增汇的领域，为林业碳汇

纳入全国碳市场提供了重大机遇。

再次，碳汇市场活跃有助于林业碳汇价值实现，完善林业碳汇产业链，促进林业产值提高和碳汇产业

化发展，从而落实乡村振兴和“双碳”战略目标，实现总体社会效益。林业碳汇作为一种以森林经营保护为

基础的生态产品，其产业链一般包括森林经营、碳计量与核证、项目开发与减排量签发以及碳排放交易四

个环节。其中，森林经营是林业碳汇产业链的前提，直接决定了碳排放总量，主要包括森林抚育、保护和

管理等活动。良好的森林管理能提高森林的固碳能力，为后续碳汇市场交易打下坚实的基础。碳计量与核证、

项目开发与减排量签发是技术核心环节，需要专业技术和规范操作作为指导，前者是指对森林产生的碳排

放量进行测量和计算、并对测量结果进行审核确认的过程，后者是寻找适合的森林碳汇项目，并将核证的

碳减少量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碳减排量的过程。目前中国已建立较为完善的碳计量与核证体系及项目开

发与减排量签发体系，为林业碳汇交易提供了技术保障。交易是决定林业碳汇价值实现的关键环节，主要

包括减排量的买卖及相关金融服务。碳交易需要多方市场主体支持和活跃高效的市场环境，以确保碳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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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可行性。目前核证自愿减排项目重启在即，通过碳排放交易吸引企业进入碳汇产业市场，可以更好地

撬动社会资本流向“双碳”战略目标。另外，依托森林资源谋求产业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

要途径。Fang et al.（2018）认为，林业碳汇的社会效益实现与森林经营密切相关，并受到林业投入和政

策激励的双重驱动，其中，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投入是实现碳汇社会效益的内在驱动力，而造

林补贴、林权改革、生态补偿和森林经营等政策激励是实现社会效益的重要保障（朱梅钰等，2021）。碳汇

收益将成为未来林业产业最具潜力的增长着力点，若森林吸收的二氧化碳均纳入CCER市场交易，每吨碳

以30元计算，未来林业碳汇在碳交易市场的潜在价值约为2800亿元～4800亿元，这为提高林业产值、提升

乡村社会福利和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新动力。

最后，林业碳汇是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保险通过保护森林生产力有助于碳库积累，促进森林固

碳增汇，帮助森林吸收二氧化碳，实现减缓温室效应的生态效益。森林资源在生物圈碳循环系统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森林能够吸收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生物和土壤当中，其碳吸收和碳排放的交替活动直接影

响大气环境，起到调节气候的作用。森林生产力的提高有助于林业碳库积累，同时也帮助森林碳库与海洋、

土壤等其他碳库之间的转化。林业碳汇指数保险通过防灾减损稳定林业碳汇规模，在促进林业碳汇产业化

过程中也实现了调节气候和生态效益的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林业碳汇权属机构复杂，涉及林地和林木

所有者、土地租赁者等相关主体，中国尚未从立法层面确立森林碳汇产权，产权不明晰将影响林农林企对

后续碳汇交易的积极性，碳汇经济效益实现又会影响经营主体投保的积极性。因此，需逐步完善森林碳汇

产权制度，规范碳汇产权转移程序，切实保障市场主体产权权益。

综上可知，林业碳汇指数保险服务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路径由保险、森林碳汇规模、碳市场交易、

社会经济和气候调节五个系统传导式相互作用形成。经济效益的实现有赖于保险稳定森林资源、固碳增汇，

这也是林业碳汇在碳市场进行交易的前提，是挖掘林业碳汇产业新经济增长点、提升林业发展质量和乡村

社会福利、落实“双碳”目标和乡村振兴社会总体效益的动力支撑。保险在实现碳汇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过程中，通过保护森林生产力，促进森林固碳增汇，实现减缓温室效应的生态气候效益。几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四、龙岩市林业碳汇指数保险创新实践内容

( 一 ) 龙岩市林业碳汇指数保险的探索背景

福建森林面积约766.7万公顷，覆盖率达66.8%，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龙岩市新罗区林业碳汇

经济效益实现的自然条件良好，具有开发林业碳汇项目的有利条件。龙岩市新罗区拥有林地面积约22万公

顷，森林覆盖率达80%，森林总蓄积量2182万立方米，林业总固碳量超过100万吨/年，森林固碳增汇潜力

巨大，发展林业碳汇经济有比较优势。为了响应国家“双碳”政策目标，福建省政府提出“要培育壮大绿色经

济创新碳交易市场机制，大力发展碳汇金融”。2021年4月，国寿财险福建分公司发挥风险管理优势，积极

探索金融创新，在森林生态富余价值的基础上引入保险机制，在新罗区首次创新开发林业碳汇指数保险。

龙岩市政府每年支付保费120万元，为辖区内的20多万公顷林地提供2000万元保额，其中最大赔付比超过

林业碳汇指数保险的价值实现路径探析



2024年第 06期（总第531期）

36 农村金融研究 June 2024 

16倍，为近100万吨的碳汇林生长过程中面临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导致的碳汇能力减弱的风险提供保险

保障1。

( 二 ) 龙岩市林业碳汇指数保险的运行模式

林业碳汇指数保险作为林业碳汇发展的“稳定剂”，其目的在于规避龙岩市碳汇林生长过程中的碳汇损

失，对保障龙岩区域碳汇规模具有重要意义。与森林保险保障树木的物化价值不同，林业碳汇指数保险聚

焦森林所带来的固碳功能，目的是保障森林产生的生态环保价值、富余价值、固碳修复成本、碳汇恢复期

间损耗以及碳排放权交易的价值等（McIntosh & Belton， 2018），因此在保险金额确定方式、被保险人（受

益人）、保障对象和赔款用途等方面与传统森林保险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龙岩市林业碳汇指数保险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统一为龙岩市林业部门，承保因限定的自然灾害或者意

外事故导致的境内森林碳汇价值的损失。林业碳汇指数保险需要衡量林木损毁面积及其程度来确定碳汇减

弱事件是否发生，因此保险标的是区域内生长正常且经营规范的林木。

在保险金额及保费定价方面，市政府与国寿财龙岩分公司共同商定年保险金额及费率，保额根据双方

对龙岩市森林碳汇的估值进行确定，而碳汇价值又取决于碳市场的交易价格（碳价）以及龙岩市森林碳汇年

产量。其中，碳价以一段时间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布的平均收盘价为参考价格，而林业碳汇产量一般根

据碳汇方法学理论进行计算，同时引入第三方碳汇计量机构加以确认。

在保险责任方面，当保险条款内约定的自然灾害发生后，保险公司与龙岩市林业主管部门共同查勘，

对由保险责任引起的完全损毁且不可恢复的森林面积进行认定，并将其对应的碳汇能力减弱进行吨数换算，

当碳汇量减少大于某个标准时，视为碳汇减弱事件发生，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并根据指数保险灾害水平

的分档确定对应的赔付比例。

在保险赔付方面，赔款交付给政府林业部门，用于对灾后林业碳汇资源救助和碳源清除、森林资源培

育及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等与林业碳汇富余价值生产活动有关的费用支出。龙岩市林业碳汇指数保险的产品

要素如表1所示。

福建龙岩新罗区林业碳汇指数保险试点是中国林业碳汇保险发展的起点，龙岩市立足于本地森林生态

富余价值，以保障林业碳汇资源为出发点开发绿色保险，形成政府引导、本地保险公司市场化运作、林业

碳汇主体积极参与的财政补贴型保险经营模式。政府对开展林业碳汇指数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提供不少于3

年的创新保护期，并对购买林业碳汇指数保险的投保人（林业局）或者保险机构给予30%的保费补贴，为当

地国寿财公司开发碳汇指数保险奠定了政策基础，激发了保险公司开发碳汇保险的主观能动性。

表 1   龙岩市林业碳汇指数保险的产品要素
林业碳汇指数保险 内容

保险标的 新罗区境内生长正常且管理规范的生态林和商品林

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 火灾、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意外事故以及台风、冻灾、雪灾等自然灾害原因直接造成保险林木不可恢复性的完
全损毁，损毁面积换算后的固碳量减少大于一定标准时，视为林木碳汇能力减弱事故发生，保险公司予以赔付

保险期间 一年，但可得到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给予的一定期限的创新保护

保险金额 2000 万元

保险费率 6%

赔偿金额 （1 －免赔率）× 林业碳汇损失量换算成的年度林木损毁累计面积对应的单位赔偿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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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林业碳汇指数保险价值实现路径的成效与不足

林业碳汇指数保险作为中国林业碳汇保险的创新之一，破解了福建省财政资金“无灾不能用，有灾不够

用”的难题。自2021年林业碳汇指数保险签单以来，龙岩市还未有出险理赔的案例，无法获取实际灾后赔

付数据。但林全德等（2021）在分析保险赔款构成和调取近年来因火灾（主因）导致的新罗区森林过火面积的

基础上，假定根据产品试点方案进行赔付处理，运用遥感反演理论测算出2005—2009年和2011—2016年的

固碳减少趋势和赔付率情况。数据显示，林业碳汇指数保险年度平均赔款金额118.19万元，平均赔付率达

98.48%，对防范区域碳汇损失风险具有重大意义，是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发展碳汇金融的一次有效尝试。

继龙岩市之后，全国各地也相继开始探索林业碳汇指数保险。2022年，平安产险贵州分公司对贵州国有林

场的20万亩林地提供1787万元保额保障，约定碳汇目标增速2%，并根据碳汇增减达标情况进行赔付补偿。

2023年，平安产险湖北分公司推出森林碳汇遥感指数保险，为黄冈市蕲春县国有向桥林场2.86万亩林木资

源提供风险保障，同年10月，保险公司按照指数监测数据及赔付标准支付赔款3.74万元。从以上实践经验

来看，国有林场的林业碳汇损失赔款一般用于灾后资源救助和碳源清除、碳汇资源培育及加强生态保护修

复等有关费用支出。出险后，保险公司借助卫星遥感技术高效监测森林碳汇损失情况，与林业部门联合查

勘定损，使灾后赔款支付迅速到位，为灾后减损和森林固碳能力修复争取了宝贵时间。林业碳汇指数保险

保障了森林碳汇功能，对林业产生的富余价值、生态环保价值、碳汇恢复期间损耗、固碳能力修复成本以

及碳排放权交易价值进行兜底保障，促进林业碳汇规模稳定增长，有利于为进一步实现“林业碳汇指数保险

+”等服务项目积累碳汇交易量，实现碳汇市场交易的价值性成效。

林业碳汇指数保险契合了龙岩市未来农业生产从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升级的差异化市场风险保障需

求，但从案例的实践过程来看，要实现从“保险—碳汇规模—社会经济—气候调节”的价值路径，林业碳汇

指数保险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堵点。第一，保险标的有待创新。受到碳汇计量方法和监测水平的限制，龙岩碳

汇指数保险的标的资产仍是森林林木，这就意味着不能将碳汇作为一种资产进行直接投保，无法利用碳汇指

数保险进入二级市场进行质押贷款、实现林农利用保单进行融资“变现”的功能，阻碍了保险的进一步推广。

第二，保险费率的厘定机制有待完善。林业碳汇指数保险试点方案中保险金额由政策统一规定，并没有根据

龙岩市域内风险水平差异进行区分。在费率方面，保险费率统一固定为6%，也会导致费率调整缺乏动态弹性，

不利于指数保险的可持续发展。第三，碳汇测算体系不够健全。当前碳汇方法学要求散农林地集中起来，实

行规模化经营，以便于森林固碳量的计算和灾后碳汇价值损失核定。这一流程通常耗费大量人力与资金，拉

长碳汇保险项目开发周期，额外增加保险机构的研发成本，导致企业研发激励不足，投入积极性不高。第四，

指数保险在研发阶段面临数据规模小、历史损失空白等建模困难，在事中和事后也面临碳汇监测技术落后等

数字化难题。第五，保险赔付主体缺乏针对性。目前保险赔付对象是林业相关部门，但在林改确权到户的基

础上，保险赔付应该落实到林户身上，才能提高林农护林营林的积极性。最后，从政策层面上看，财政支持

力度仍旧不足。虽然地方政府已有相关针对性的财政补贴政策引导林业碳汇指数保险发展，但保险开发成本

高、经营风险大和收益低的特点影响了保险机构的经营意愿和经营主体的投保意愿。

由此可见，要打通“保险—碳汇规模—社会经济—气候调节”的价值路径，实现林业碳汇指数保险服务

林业碳汇经济，促进林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经济社会效益，还需要在多个环节上深化改革。

林业碳汇指数保险的价值实现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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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林业碳汇指数保险是林业碳汇金融支持市场工具的创新，也是绿色金融衍生品的一项创新。本文以林

业碳汇指数保险的价值实现路径的理论分析为基础，结合龙岩市林业碳汇指数保险创新案例，得出结论：龙

岩市林业碳汇指数保险将抽象的森林固碳能力以数值的形式具体化，将森林完全损毁造成的固碳量损失通

过换算指数化，实现灾后依据碳汇指数进行快速理赔，从而帮助林农林企固碳增汇，实现稳定林农收入的

经济效益，而稳定的林业碳汇规模有益于碳市场交易和林业产值提高，进而有利于促进“双碳”目标和乡村

振兴目标社会效益实现，同时保险有助于森林碳汇快速恢复和积累，帮助大气中二氧化碳沉淀和固定，在

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进一步实现调节气候的生态保护效益，其实践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为一体，遵循“保险—碳汇规模—社会经济—气候调节”的价值实现路径。

与过往研究结论相同的是，从保险本身来看，林业碳汇指数保险的产品设计仍有缺陷，特别是在保险

责任范围、费率厘定机制以及碳汇监测技术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同时该保险也面临前期开发周

期长、开发成本高和技术困难等难关。但是，与以往研究仅限于讨论林业碳汇指数保险本身存在的局限性

不同，本文基于该保险的价值实现路径的机制分析认为，林业碳汇指数保险是依托碳市场、最终以促进碳

交易为目的的保险产品，其价值实现既依赖碳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完善，又涉及多方市场主体，并需要健全

的法律法规体系进行保障。要想彻底打通保险价值传导路径，实现经营主体增收致富和林业经济发展，进

而落实“双碳”目标和乡村振兴社会目标的价值实现，还需要抓住痛点，打通路径上的一些关键堵点。

( 一 ) 打通“保险—碳汇规模—社会经济—气候调节”路径的关键堵点，促进林业碳汇指数保险

价值实现

林业碳汇指数保险作为绿色金融创新工具，其价值实现依赖保险、森林碳汇、碳市场和社会经济四个

系统之间的传导作用，因此促进指数保险的价值实现需要打通该路径上的关键堵点。第一，在保险产品设

计上，要进一步健全林业碳汇指数保险机制，逐步完善保险责任范围，考虑将林业碳汇纳入保险标的，进

一步规范保险金额和保费定价机制，实现保费从固定统一制向弹性差异制转变，提高碳汇指数保险的适用

性。要完善保险核算的理论方法，进一步创新碳汇方法学理论和实践运用，促进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在碳

汇指数保险中的应用，实现保险历史数据的有效累积，提升保险的事前监测和灾后勘察技术手段，有效稳

定林业碳汇规模。第二，要实现林业碳汇的经济效益必须依靠碳汇交易市场，要加快开放CCER市场，逐

步放开碳汇交易限制，解决CCER市场林业碳汇长期供不应求和碳配额价格倒挂的问题，释放林业碳汇市

场活力；同时进一步细化和调整林业碳汇的定价和收益分配机制，保障林农林企在内的多方市场主体获取公

平合理的碳汇收益，稳步提高林农林企的经济收益，从而提升林业产值，促进林业兴旺和乡村振兴。

( 二 ) 激发“保险—碳汇规模—社会经济—气候调节”路径的内在动力，为林业碳汇指数保险价

值实现注入活力

“保险—碳汇规模—社会经济—气候调节”路径的内在动力，也是林业碳汇指数保险价值实现的驱动力。

因此，应考虑将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林业碳汇保险项目倾斜，调动各生产要素服务林业碳汇

指数保险的价值实现。具体来看，第一，政府要加强对保险机构进行林业碳汇保险开发的财政扶持，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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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补贴力度，充分调动林农护林营林的积极性，保证森林经营的劳动力投入，培养林业碳汇专业理论和

技术人才，提高保险公司进行产品研发的积极性。第二，试点地方政府要注重林业碳汇保险政策的连贯性，

加强对碳汇保险开发、森林抚育与规模化管理、核灾定损等各个环节的监督与支持，促进保中风险管理、

保后快速核损理赔，保障森林固碳增汇。第三，要加强保险公司与林业防灾减损部门的联动与交流，促进

金融科技数字化转型，提升碳汇方法学与计量检测水平，加快碳市场的发育与完善，为林业碳汇保险创新

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 三 ) 强化“保险—碳汇规模—社会经济—气候调节”路径的保障体系，支撑林业碳汇指数保险

有效运行

林业碳汇指数保险涉及农业保险、森林运营与管理、碳市场等多个领域以及政府、金融机构、林农林

企、第三方核查、咨询机构等多方市场主体，良好的保障体系才能支撑碳汇保险的运行和价值实现。第一，

中国碳汇保险市场还处在起步阶段，未来要维护好林业碳汇保险市场的竞争秩序，推动农业保险经营机构

多元化发展，促进碳汇保险市场良性竞争。要鼓励林业碳汇保险创新，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林业碳汇

保险产品服务创新机制，遵循商业可持续原则，鼓励保险公司跨区域经营林业碳汇指数保险业务。第二，

要实现林业碳汇指数保险的经济社会效益，离不开碳市场的完善。目前林业碳汇交易市场和碳配额交易市

场相互独立，企业要进行碳抵消需额外申请和办手续，参与碳汇交易流程繁琐、门槛较高，未来应鼓励两

个市场有效链接、互融共荣，降低林农林企参与碳汇交易的成本，实现林业碳汇价值最大化。第三，要建

立和健全林业碳汇行业标准以及相关法规法律体系，提高碳汇监测水平，严防第三方核查服务机构碳汇数

据弄虚作假的问题，划分和界定好各市场主体的职责边界，提高碳市场运行质量。

                                                              （责任编辑：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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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Value Realizing Path of Forestry Carbon Sink 
Index Insurance

——Taking the Forestry Carbon Sink Index Insurance in Longyan City, Fuji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YANG Yang   DONG Chong  FENG Xing-yua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forest carbon sinks have played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achieving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The forestry carbon sequestration econom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forestry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urgently needs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green finance and insurance products and services. On the basi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review,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forestry carbon sequestration index insurance has a value path mechanism of "insurance 
carbon sequestration scale social economy climate regula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forestry carbon sequestration index insurance 
protects forests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scale through loss assessment and compensation, which helps forest farmers and 
other business entities stabilize their income and achieve economic benefits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The stable scale of forestry 
carbon sequestration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carbon sequestration industry, implementing social 
goals such as "dual carb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us achieving social benefits. In this process, forest management can 
promote carbon accumulation and achieve ecological benefits in regulating climate. At the same time,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case analysis method, taking the innovation of forestry carbon sink index insurance in Longyan City, Fujian Province as a case, 
to deeply analyze the content, effectiveness, and shortcomings of forestry carbon sink insurance practice. Finally, this article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insurance value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forestry carbon sink index, mainly 
including three aspects: first, identifying key bottlenecks in the path, improving insurance product design, and restoring carbon 
market trading as soon as possible; Secondly, we need to mobilize various production factors to tilt towards innovation in carbon 
sequestration insurance, and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for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insurance value; The third is that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insurance value involves multiple fields and multiple market entities. 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maintain 
an orderly competitive order between the insurance market and the carbon market, but also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to ensure the standardized and quality operation of the carbon market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e. 

Key Words: Carbon Sink Index Insurance; Forestry Carbon Sink; Longyan City; Value Path


